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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支持 請支持

請不要投 請不要投

用利益去換取選票屬犯法行為，出賣
自己神聖的選票亦同樣犯法。

藉提供飲食或娛樂去收買選票，會破壞
選舉的公平公正，而提供及收受雙方均
屬違法。

如要為候選人招致選舉開支，必須事先
得到相關候選人的書面授權作為他的選
舉開支代理人。

如要在選舉廣告中使用某人/組織的名
義支持候選人，必須事先獲得該人/組
織的書面同意。該組織亦必須經過組織
的管理層或於全體大會議決通過。

免責聲明： 如對個別情況有疑問，應參照法例條文及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。

 任何人因為本單張的內容而作出或放棄作出任何行動而招致損失，廉政公署不會負上任何責任。

主席

好！你就用「XX會全力
支持XXX候選人」，仲
可以幫我哋個會宣傳！

我係主席我話事！

看圖識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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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是由廉政公署負責執行，旨在確保選舉廉潔公正。

無論你是候選人、助選人士或選民，都必須了解上述條例，以免誤墮法網。以下是條例

的部分重點，其餘內容請掃描左方二維碼到廉潔選舉網站詳閱「看圖識例」。

廉潔選舉查詢熱線：2920 7878
24小時舉報貪污熱線：25 266 366
廉潔選舉網站：www.icac.org.hk/elections 廉潔選舉網站 《選舉(舞弊及

     非法行為)條例》




